
福建师范大学档案利用审批表
	      内容

项目
	姓  名
	部门
	职务

	查阅人
	
	
	

	利用目的
	

	查档内容
（可另附页）
	请详细准确地描述查阅材料的类型、范围等：
本人承诺在福建师范大学档案室查阅复制的档案材料，仅供本次查档目的参考引用等，未经福建师范大学档案室正式许可，本人绝不以任何形式发布、出版、转让。
本人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档案形成部门意见
	形成部门声明
同意所附申请内容档案的利用。
责任人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档案管理部门意见
	责任人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重要事项：查阅会计档案、审计档案、资助档案、基建档案、房产档案、采购档案，需先通过档案形成部门审批同意后，再由对应门类兼职档案员陪同查阅。
福建师范大学查档须知
一、查档所需证件材料
1. 本单位查档人员：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福建师范大学档案利用审批表》。
2. 外单位查档人员：须持单位介绍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福建师范大学档案利用审批表》。
3. 毕业生查阅学籍档案：请参照学籍档案远程利用系统查档要求。
4. 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要求利用档案，须经有关主管部门介绍。
5. 外国人要求利用档案的，须经外事部门介绍和学校保密委员会审批。
二、填写《福建师范大学档案利用审批表》
1. 查档人员需明确待查档案的类别、年度、文号、文件内容等关键信息，填写《福建师范大学档案利用审批表》，本人手写签名，部门审批盖章（与本人相关的档案除外，如任免、表彰、处分决定等）。
2. 若是查阅其他部门的未公开档案，还须档案形成部门审批盖章。
3. 涉密档案须按保密级别额外审批。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国人须按相关部门要求额外审批。
4. 档案室审批同意后查档。
三、 查档规范
（一） 档案查阅
1. 提供社会利用的档案，以复制件代替原件。载有档案保管单位签章标识的档案复制件，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
2. 已经数字化处理的档案，原则上不提供实体档案原件查阅，仅提供电子档案查阅。
3. 查档人员不得擅自进入库房。
4. 查档人员要爱护档案。对于实体档案，要对所查阅档案的安全负完全责任，不得随意涂改、拆卷、标记、增删、替换、折叠、剪裁、污损、撕毁、拖延归还、丢失档案；对于电子档案，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档案利用的规定，不得擅自复制、篡改电子档案，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主体合法权益；对于档案复制件及资料，应确保其使用目的和过程的合法合规，不得侵犯知识产权、隐私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出现以上行为情况，学校保留按照《档案法》及相关规定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5. 查档人员如需复制档案，应当提交需求由档案室审核：工作查考、权益维护等目的的档案利用，原则上按需提供；学术研究目的的档案利用以阅览和摘录为主；大规模档案利用应当提供相关证明，经档案室审核并签订档案利用承诺书后予以复制；如选择线上利用途径，需充分了解档案数据通过网络传播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并予以有效控制。

（二） 档案利用
1.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所查档案中的涉密信息、敏感信息，不得将档案内容擅自告知无关人员，查档产生的笔记、复制件须妥善保管，使用完毕后按规定销毁。 
2. 属于本室馆藏的档案，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档案室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档案的公布指通过下列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
（1）通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公开出版；
（2）通过电台、电视台、计算机信息网络等公开传播；
（3）在公开场合宣读、播放；
（4）公开出售、散发或者张贴档案复制件；
（5）在展览、展示中公开陈列。
公布档案应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注明来源和出处，否则由以上公布档案行为所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由公布单位或个人承担。
3. 凡向本室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公布或查阅的内容提出限制利用的相关意见。
（三） 档案安全
1. 禁止携带火种、饮料、食品、尖锐物品等可能损害档案的物品进入库房。
2. 查阅过程中须保持安静，严禁吸烟、喧哗、打闹等。
3. 对档案的真实、完整、安全、保密负责，对造成档案破损、丢失、信息泄露等后果的，将依法依规处理。
